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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酒业进入深度调整期之际

逆势投资酱酒的知名企业家李书文而

言，2026年的这个春天，其品牌正处于

从“初创”迈向“深耕”的十字路口。

然而，一场商标纠纷，却让这个在

酱酒赛道奔跑了数年的品牌，陷入了可

能失去“姓名权”的严峻时刻。

这场起自2022年的纠纷，目前已经

进入二审阶段，李书文坦言，“魁五首”

的市场推广因此受到冲击。一边是已

经投入市场，历经 5 年推广打造，已经

初具规模的酱酒新锐“魁五首”；另一边

则是持有在先注册商标，并在法理比对

中占得先机的“绿魁”。

随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

庭在即，这场诉讼已超越了单纯的品牌

之争。在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的当下，

这个案例更拷问市场：如何在坚持法理

之余，确保企业家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投

资热情？

“魁五首”与“绿魁”姓名权之争，
一场关乎酱酒新生代品牌命运的典型事件？
对于成长性酒企来说，商标的合规审查必须前置，在品牌出圈之前，
甚至要对行业内沉寂的“老商标”是否会与新商标之间产生注册权冲突而有足够的风险预判。

本报首席记者 杨孟涵 发自北京

法理之外，市场现实影响力也成

为本案的一个关键看点，这让法律确

定性与商业发展灵活性之间的现实矛

盾更为凸显。

贵州省工商联主管的“贵州省白

酒企业商会”出具的材料中，对“魁五

首”与“绿魁”两者的实际市场表现做

了一番评述。

贵州省白酒企业商会提供的材料

称，经本会在白酒流通渠道及行业内

了解，在2024年11月之前（即引证商

标转让至现注册人贵州五魁首酿酒有

限公司之前），市场上并未出现以“绿

魁”作为商标的白酒产品进行规模化

的商业流通和销售，亦未见对该品牌

在白酒商品上的广告宣传或市场推

广。该引证商标在转让之前，在白酒

行业中长期处于未在白酒商品上实际

投入使用的状态。本省白酒市场的主

要经销商、终端零售商及消费者对“绿

魁”白酒产品普遍缺乏接触和品牌认

知，该商标在白酒商品上尚未形成实

际的市场影响力和区分商品来源的识

别功能。

对于“魁五首”品牌，贵州白酒企

业商会则认为，“其属于已在贵州省内

乃至全国部分区域的白酒消费市场中

积累了一定规模的消费群体和品牌认

知度，属于行业内正常经营、具有实际

商业价值和市场声誉的白酒品牌。”

很显然，这份说明在市场层面上

对于“魁五首”是加分项，但在法庭质

证中，现实影响力的后发优势针对更

早注册的先发优势，究竟有多大影响

力？尚属未知。

有业界人士表示，李书文作为跨

界投资者，对于酒业，尤其是酱酒业，

类似于“注入新鲜血液”，对处在低谷

的酱酒业颇有提振作用。

定价百元、以“国民好酱酒，坤沙

魁五首”为口号的新锐酱酒，一度被视

为行业颠覆者，而李书文也在行业调

整期逆势而上、雄心勃勃。但突然发

生的双“魁”之争，显然打乱了其既定

计划。

这场持续数年的商标官司，无疑

会让投资者产生一定程度的疑虑。

对于成长性酒企来说，这个案例

的警示作用十分明显：商标的合规审

查必须前置，在品牌出圈之前，甚至要

对行业内沉寂的“老商标”是否会与新

商标之间产生注册权冲突而有足够的

风险预判，避免重蹈覆辙。

对于法律界，本案留下的思考是：

如何平衡先注册者的合法权益以及后

来者的投资风险？如何让经营者避免

不确定性风险？尤其是在企业名、商

标名、实际运营与品牌预先性注册等

因素混杂形成的纠纷中。（以上观点仅

代表相关当事人及业内人士，不代表本

报立场，最终结果以司法判决为准。）

市场与法理如何平衡？

2024年，李书文的“魁五首”运作

两年后，商标之争的纠纷开始显现。

李书文最为大众熟知的标签，源

于2007年央视《赢在中国》第二季总

冠军的身份。在比赛中，他展现了极

强的“敢拼敢打”的亮剑精神。而后其

切入酱酒赛道，也被视为他投资事业

一个新的起点与里程碑。

在这起商标诉讼案中，除了针对

商标音、形、义相似程度的拆解之外，

李书文的上诉理据还指向了另一个方

向。

早在2015年就已注册的“绿魁”，

十年之间在市场上的声浪似乎很小，

直到它被“贵州五魁首酿酒有限公司”

纳入旗下。曾有第三方对“绿魁”提出

撤销申请（以连续三年不使用为由），

但尚未获批裁定。

向日魁酒业董事长李书文对此直

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这种‘购买权

利、即刻诉讼’的行为，是典型的购买

休眠商标打击活跃品牌的行为，绝非

正常的商标维权。”

天眼查显示，“郑州酒投商业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为“贵州五魁首酿酒有

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李书文提供的相关材料指称：“第

三人贵州五魁首酿酒有限公司并非独

立运营，其与关联公司（以郑州酒投商

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核心）构成了

一个有组织的团体。”

材料显示，相关方批量申请注册

了大量与“魁”“茅”等相关的商标。

5月11日，天眼查信息显示，“贵

州五魁首酿酒有限公司”于2024年2

月3日注册“壬家烧坊”、于2024年5

月20日申请注册商标“壬秉乾”（状态

为“等待实质审查”）。

在部分业内人士看来，这些商标

无疑与酒业某些较为知名的品牌有一

定的相似度。

就“双魁”之争，有业内人士也给

出了这样的看法：“类似于杜康酒的商

标争夺案、解百纳红酒商标争夺案中，

司法机关往往需要在保护在先注册人

利益与尊重历史形成的竞争格局之

间，进行艰难取舍。”

“本案中，同样是一个先注册人利

益与市场成熟品牌之间的取舍。”有业

内观察者如是表示。

“绿魁”商标注册时间（2015年）确

实远早于“魁五首”（2020年），这是李

书文方在法理层面必须面对的客观事

实。

法院基于商标构成要素中的核心

字符“魁”认定近似，体现了现行商标

法对于在先注册权利的严格保护。而

“绿魁”商标注册之后，被质疑“连续三

年不使用”，加上两方的企业名称与商

标名称之间的高度近似，让这场商标

纠纷的内核显得分外复杂。

更超越司法实践的是，一方是注

册已久，但声名不显；另一方则是业界

新锐，经历一番打造后，在业内已经颇

有影响力。

这让这一场发生在酒业深度调整

期的商标诉讼，更有着超越企业诉求

的特殊意义。

先后之争？

2024年11月30日，贵州五魁首

酿酒有限公司以贵州向日魁酒业旗下

的“魁五首”商标，与其在2024年10月

13日购买但已注册多年的“绿魁”商标

构成近似为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

起无效宣告申请。

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北京知识产权

法院一审均认定，两商标均含有核心

字符“魁”，构成近似。目前，向日魁酒

业已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对此，作为一手打造“魁五首”品

牌的李书文，则表示不解——他认为，

“魁五首”与“绿魁”二者仅共有一个

“魁”字，在字数、完整呼叫、文化渊源

与品牌内涵上，存在本质区别。

李书文认为，他所创立的“魁五

首”品牌，实际上其来有自：一方面，是

取“五经魁首”的近似含义，让这款酱

酒品牌更富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则来

自北方地区常见的酒令文化，“五魁

首”“六六六”的含义更为通俗，也更贴

合这款酱酒品牌“国民酱酒”的市场定

位。

正因为有这些与众不同的文化渊

源作为品牌支撑，李书文认为，“魁五

首”与“绿魁”之间相似之处不多，不会

让消费者为之误解。

李书文坦言：“若仅因共享一个描

述性较强的常用字便认定近似，实质

上是不合理地扩大了在先商标的排他

权范围，压制了正常的行业创新与品

牌创作空间。”

旁观者则有不同看法。有业内人

士推测：“绿魁”与“魁五首”的商标品

名之间，相同之处确实仅有一个“魁”

字，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裁决和北京

知识产权法院的一审判决，或许是综

合考量两个企业名称与两个品牌名称

的结果——“绿魁”所属的企业为“五

魁首酿酒有限公司”，这与向日魁酒业

打造的“魁五首”名称之间相似度极高。

“魁五首”为知名投资人李书文于

2019年开始申请，并于2020年5月成

功注册的一个商标。

2022年，“魁五首”品牌正式上市，

其“国民好酱酒，坤沙魁五首”的传播

主张，从贵州扩散到省外，李书文也因

此正式涉足酱酒运营。

不过，一桩纠纷之网，早已悄然布

下。5月11日，《华夏酒报》记者从天

眼查上看到，“贵州五魁首酿酒有限公

司”成立于2022年，而“绿魁”商标则

于2015年1月14日正式注册，目前处

在“撤销/无效宣告申请审查中”。

根据李书文的说法，“绿魁”虽已

注册多年，但是，实为“贵州五魁首酿

酒有限公司”于2024年10月13日才

购得。

“贵州五魁首酿酒有限公司”于

2024年12月2日，正式申请注册“魁

五首”商标；5月11日，天眼查信息显

示，其目前处于“等待实质审查”阶段。

也就是说，当2024年11月30日

那场诉讼发起之时，“贵州五魁首酿酒

有限公司”已经在“绿魁”之外，布局

“魁五首”品牌的后续事宜了。

双魁争名


